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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马刷隐藏后视镜折叠 
支持设备：元征带编程综合诊断 PAD5、PAD3、PRO5设备 

支持产品：2008年宝马 325i，车辆 VIN 码：WBAWL11098P******* 

故障描述：原车无后视镜折叠功能，使用编程编码刷隐藏启用 

 

操作流程： 

1. 以 X431-PADV为例 ，进入诊断系统选择【编码/编程】进入如图 1； 

 
图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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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选择【编码/编程】，进入如图 2； 

 

图 2 

 

3. 选择【刷隐藏】进入，如图 3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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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选择【CAS(车辆进入系统)】进入如图 4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4 

 

5. 选择【备份当前系统车辆编码数据】进入备份数据，防止数据丢失，如图 5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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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备份好数据输入文件名字，选择“确定”进入，如图 5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6 

 

7. 选择“是”保存编码数据如图 7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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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备份完成选择“确定”退出如图 8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8 

 

 

 

9. 选择【功能选择】进入如图 9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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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已备份过数据，选择“确定”进入如图 10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0 

 

 

11. 选择长按锁车键两秒自动折叠后视镜下的功能如图 11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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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将禁用<00>设置改为启动<01>如图 12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2 

 

13. 改好后选择“确定”如图 13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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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关闭点火开关 15 秒后打开点火开关，选择“确定”进入如图 14；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4 

15. 重新编码完成，车辆已经启用后视镜折叠功能，选择“确定”退出功能如图 15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5 

 

声明： 

该文档内容归深圳市元征版权所有，任何个人和单位不经同意不得引用或转载。 


